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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
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6月12日期间，我厅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建议，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7条，综合采纳7条。

	序号
	反馈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和理由

	1
	第二十七条“评审时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亲自汇报答辩，非项目申报课题组成员不得参与答辩”建议修改为“采用答辩评审时，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亲自汇报答辩，非项目申报课题组成员不得参与答辩”。
	综合采纳。本办法已删除该条，在相关评审办法中予以体现。

	2
	第三十三条“提交报告情况作为项目日常监管、评价、调整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作为验收通过的硬性指标”建议修改为“提交报告情况作为项目日常监管、评价、调整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
	综合采纳。已变更原描述。

	3
	“第四十六条  验收通过的项目及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应当按照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登记，任务书对其归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任务书未有约定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修改为“第四十六条  验收通过的项目及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应当按照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其中，区外单位使用自治区财政资金取得的科技成果（包括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应当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具有科技成果登记资质的机构进行登记。广西境内企事业单位享有优先使用权。其他未定事项，任务书对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任务书未有约定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综合采纳。本办法已删除该条，在相关评审办法中予以体现。

	4
	建议：在验收成果部分增加：用于项目验收的成果（专利、软著、标准等）原则上至少有一家广西区内单位的署名，并在广西成果系统进行登记和公示。
	综合采纳。本办法已删除该条，在相关评审办法中予以体现。

	5
	建议：在项目验收相关文件里制定成果产出的时间限制条款（例如：成果取得的时间举例项目立项时间大于1个月或3个月），这样不仅有利于做到判定标准统一，而且使项目成果产出更符合常规逻辑，同时对成果反复用于不同的项目具有预防作用，更有利于推动项目承担单位产出新成果。
	综合采纳。	本办法已删除该条，在相关评审办法中予以体现。

	6
	对新设立五年内企业申报自治区项目的，建议不设置研发费用要求。
	综合采纳。本管理办法中无相关条目，在相关规定中予以完善。

	7
	对营业收入达到10亿元以上企业申报自治区项目的，建议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不低于1%，或要求研发费用投入1000万元。
	综合采纳。本管理办法中无相关条目，在相关规定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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